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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詔安腔客家語「得」的語法功能 
廖偉成 

客語詔安腔的「得」，相當於四縣腔的「分」，是個很常用的

特徵詞。「得」與「分」在介詞的用法相同，動詞表「給予」義的

用法也相同，但在動詞表「獲得」、副詞表「能夠」時，四縣腔不

用「分」，改用「得」；四縣腔將整體變成若干部分義的「分」，

於詔安腔不用「得」，而改用「分」。這種用詞不同，功能大同中

又有小異的現象，使得兩個腔調於溝通時，一時摸不著頭緒。以下

來詳細了解「得」還有哪些特殊性。 

詔安客語的「得」可當動詞、副詞與介詞使用。動詞有「給予」

義，如「𠊎𠊎得你十箍」，也有「獲得」義，如「你得著十箍」。當

「得」為副詞時，表示「能夠、可以」，如「這條路毋得過」。當

「得」為介詞時，可以介引動作行為相關的施事、受事與讓予對象，

以修飾動詞或補足相關訊息。 

介詞的「得」於介引施事對象時，相當於閩南語的「予」，華

語的「被」，如「佢得人𢫦𢫦 / 伊予人拍 / 他被人家打」，但華語可

以省略施事對象，如「他被打」，而詔安客語與閩南語皆不能。若

「得」介引受事與讓予對象時，相當於閩南語的「予」，華語的

「給」，語詞雖異，用法皆同，如「物件送得佢 / 物件送予伊 / 東

西送給他」，「位得佢坐 / 位予伊坐 / 位子讓他坐」。若「得」介

引致使對象時，相當於閩南語的「予」，而於華語則無介詞可對應，

只能改為直述句，或使用處置句，如「惜圓愛挲得佢圓 / 圓仔愛挲

予伊圓 / 湯圓要搓圓(要把湯圓搓圓)」。 

就語音而言，「得」有 dedˊ與 daˊ兩種形式。副詞與介詞的

「得」，可使用 dedˊ或 daˊ，但於動詞卻有差異。當「得」表示「給

予」時，dedˊ與 daˊ兩種形式皆可；但若「得」表示「獲得」時，則

只能使用 dedˊ，不能使用 daˊ，這種現象與四縣腔、閩南語、華語都

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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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詔安客語的「得」，無論擔任動詞或介詞，皆可與人稱

代詞合音。與第一人稱「𠊎𠊎(ngaiˋ)」合併為「daiˊ」，與第二人稱

「你(henˋ)」合併為「denˊ」，與第三人稱「佢(guiˋ)」合併為「dui

ˊ」，與不定人稱「人(nginˋ)」合併為「dinˊ」。相較於四縣腔，

「分(bunˊ)」只能與第三人稱「佢(giˇ)」合併為「biˋ」；於閩南語只

有介詞的「予」與不定人稱「人」可合併；而華語「被、給、讓」

無論擔任動詞或介詞，皆無法與對象合音。再來，詔安客語動詞

「得」的四種合音，皆可單說，調值為「24」；介詞「得」的四種

合音，句中變調調值皆為「33」，但若要加強語氣，也可變調為

「53」。 

詔安客語「得」的用法與四縣腔的「分」大同小異，但構詞與

語音懸殊，再加上合音現象與語氣變調豐富，使得言談之中不易理

解，但透過本文，您便可破解其中的奧秘。 

  


